常州工学院飞行技术专业学生民用航空背景调查要求
民用航空背景调查是指为评估有关人员是否适合从事民用航空工作，而对其身份、经历、社会关系和现实表现等方面进行的调查。我校将严格依照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民用航空背景调查规定》（民航发〔2014〕3号）并结合委托培养单位要求，深入调查和准确掌握应招对象的相关情况。常州工学院招收飞行技术专业学生背景调查具体要求如下。
一、背景调查对象
所有参加上站体检合格的学生均须接受民用航空背景调查，包括考生本人及其生父生母、继父继母或直接抚养人（如有）。
二、背景调查材料
考生可登陆常州工学院民航招飞网（https://mhzf.czu.cn）在“常用下载”栏目下载“常州工学院飞行技术专业学生民用航空背景调查材料”。具体材料如下表所示：

	序号
	材料名称
	填写人（出具单位）
	填写份数

	1
	考生基本情况表
	考生本人
	1份

	2
	家庭成员情况表
	考生本人
	1份

	3
	考生本人在校表现调查材料
	考生本人就读高中
	1或多份

	4
	无

犯

罪

记

录

证

明
	考生本人无犯罪记录证明材料
	考生本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1或多份

	5
	
	考生生父无犯罪记录证明材料
	考生生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1或多份

	6
	
	考生生母无犯罪记录证明材料
	考生生母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1或多份

	7
	
	考生其他家庭成员

无犯罪记录证明材料
	考生其他家庭成员

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1或多份

	8
	诚

信

承

诺

书
	考生本人诚信承诺书
	考生本人
	1份

	9
	
	考生生父诚信承诺书
	考生生父
	1或多份

	10
	
	考生生母诚信承诺书
	考生生母
	1或多份

	11
	
	考生其他家庭成员诚信承诺书
	考生其他家庭成员
	1或多份

	12
	其他证明材料
	所有被调查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考生本人、生父生母

及其他家庭成员
	多份

	13
	
	所有被调查人户口本复印件
	考生本人、生父生母

及其他家庭成员
	多份


三、背景调查时间要求
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背景调查材料，并按要求邮寄我校审核。若审核未通过，须按要求尽快补做或重做相应材料。
四、背景调查材料填写须知
★所有材料打印或复印纸张尺寸要求为普通白色A4纸，需单面打印或复印。

★所有填写材料均需打印空白表后，使用黑色中性笔填写，字迹工整清晰（填写内容不得打印）。
★所有内容务必如实填写，若部分内容无法填写，可填“无”。

★所有材料中的填写内容不得涂改。

★材料涉及需“签名”处，务必为填写人本人亲笔签名，字迹端正，不得由他人代签。
★材料涉及需“盖章”处，公章必须清晰明确。

五、背景调查材料解读
1.《目录》页
·所有背景调查材料完成后须按顺序整理后在材料页（页脚处）和《目录》页指定位置填写页码。

2.表1 《考生基本情况》

·由考生本人填写；
·“实际家庭居住地址”须填写详细准确，城镇住址填写到门牌号，农村住址填写到自然村；

·“考生经历”自小学开始填写，初中、高中分段填写，时间要连贯，学校要写全称，其中转学、休学、借读、复读等情况务必填写清楚。

3.表2 《家庭成员情况》

·由考生本人填写；
·务必在家长的协助下，整理清楚须填写的基本情况，经家长审定无误后再填入正式表格；

·按生父、生母、继父、继母、直接抚养人顺序，依次、全部、详细地填写清楚；

·离异、再婚及已故人员需在备注栏中注明并写明离异、再婚及亡故时间，已故人员还需备注原因；

·若家庭成员无工作单位，“工作单位”及“职务”一栏填“无”或“退休”；

4.表3 《考生本人在校表现调查材料》

·由考生就读高中出具，“学校盖章”处需加盖学校行政公章；

·材料中学校无法查询到的信息，应注明“未掌握”；

·“在校表现简述”一栏必须填写；

·若学生为转校、借读、复读，所涉及的学校均须出具一份此证明材料。

5.表4、5、6、7 《无犯罪记录证明》
·需要完成《无犯罪记录证明》材料的人员包括考生本人及生父生母、继父继母或直接抚养人（如有）；

·一般由被调查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出具人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户籍民警，“出具单位盖章”处需加盖出具材料派出所的行政公章，现役军人由所在部队政治部（处）出具；

·已故家庭成员由注销户口派出所出具，除出具其生前无犯罪记录证明外，还须由出具人填写“8.已故者附加去世情况说明”或单独出具《死亡证明》。

·材料中出具单位无法查询到的信息，应注明“未掌握”；

·无犯罪记录证明为被调查人出生至此材料出具之日前所有时间段的相关证明信息，即曾经办理过户口迁移的人员需按时间段在相关派出所完成多份无犯罪记录证明材料；

·若出具单位不认可我校的材料形式，可采用出具单位规定用笺或制式材料。

6.表8、9、10、11 《诚信承诺书》
·需要完成《诚信承诺书》材料的人员包括考生本人及生父生母、继父继母或直接抚养人（如有）；

·由承诺人填写、签名并用红色印泥按手指印（用右手食指按）；
·如有离异或再婚史，请在备注中说明，并附证明材料在该表之后（离婚证、结婚证、法院判决书等）。

7.其他证明材料

·所有被调查人均需提供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和户口本复印件；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和户口本复印件分别按考生本人，考生生父、生母、继父、继母、直接抚养人顺序整理放置。
8.《委托调查函》
（1）《委托调查函》用于考生或家长前往相关单位出具材料时，出具人要求考生或家长提供相关证明，考生或家长可填写完整《委托调查函》交至出具单位；
（2）出具单位在收到《委托调查函》后仍存在其他问题，可直接联系常州工学院招飞办公室0519-88510088或生源地区招飞主管。
六、背景调查材料邮寄要求
1.所有材料均需在规定时间内使用中国邮政EMS或者顺丰快递邮寄，并保留好邮寄单号。

2.背景调查材料务必排序整理后统一邮寄。
3.所有材料接收后概不退还，不合格材料及未录取学生材料将统一销毁。

4.材料寄出后务必及时与生源地区招飞主管联系确认签收情况！！！
七、邮寄信息

江苏考生：邬老师，17798918021，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辽河路666号常州工学院招飞办公室

天津考生：刘老师，17798919086，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辽河路666号常州工学院招飞办公室
河南考生：杨老师，17798919812，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辽河路666号常州工学院招飞办公室

安徽考生：龙老师，19005192603，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辽河路666号常州工学院招飞办公室


